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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村并居村民的社区适应性研究
———基于河南省中部地区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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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近年来，我国多地农村开展了有利于土地集约化治理的迁村并居工程。通过对河南省中
部地区迁村并居典型试点的调查发现，迁村后村民的社区适应性总体上不太理想，集中反映在经济

适应和生活适应２个方面，人际关系方面的适应性和心理方面的适应性相对较好，但也存在一定问
题。这些问题的成因主要来自个体、家庭和社会３个方面，其中个人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和迁村形
式等对村民的社区适应性有着很大影响。为了改善迁村并居村民的生活状况，提高村民的社区适

应性，应避免行政力量的过度干预，真正关注村民的利益诉求；帮助失地村民重新就业，保障其经济

来源；培养新社区村民的社区参与意识，促进公共参与；增加村民间的事缘型互动，重建熟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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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在城乡一体化建设背景下，我国很多
地区的农村开展了迁村并居工程，将几个邻近自然

村整合起来，建立新的农村大社区。这一工程的建

设对于规范农村村貌，完善农村公共设施配置，集约

农村土地资源，以及缓解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工

业用地不足的问题都有着重要意义。

国内不少学者对迁村并居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

究。李昌平等［１］提出，“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是有史

以来最好的农村发展政策，农民应该抓住这次机遇，

积极实行撤村并居，并从对基层政府财政和农村经

济发展的意义方面进行了阐述；洪增林等［２］指出，

根据土地所有制存在的形式，城镇建设区“拆村并

居”模式可分为３种：国有化土地模式、“两制并存”
模式、保权让利流转模式；左燕钢［３］将农村集中居

住的动因总结为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城乡

一体化、农民市民化５个方面；而郑风田等［４］则认

为，政府强制推进集中居住，不仅违背了经济发展规

律，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缺乏合理统

筹与科学规划，造成对乡村自然环境与传统的破坏。

总的来说，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迁村

必要性、功能分析、推进模式、迁村后存在的问题等

宏观方面，而对迁村并居的主体———农民———的实

际生活状况、搬迁状况、新社区适应状况等微观方面

关注的较少。鉴于此，笔者拟在对河南省郑州市、荥

阳市、舞钢市的迁村并居的农民进行抽样调查的基

础上，考察其入住新社区后的适应情况和影响因素，

以引导地方政府在规划新社区时，能了解并满足农

民的合理需求，减少撤并中存在的问题，以促进农村

新社区的健康发展。

　　一、研究设计与样本情况

河南省是我国中部地区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

省，自２００９年以来受东部沿海地区的影响，借鉴其
经验，郑州、洛阳、开封、鹤壁、舞钢等多市开展迁村

并居工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很多问题。由

于郑州、荥阳和舞钢是河南省较早实施迁村并居工

程的城市，并且这３个城市皆位于河南省中部，黄河
以南，有着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习俗，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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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选取郑州、荥阳、舞钢３市进行调查。郑州市作
为省会城市，经济最为发达，荥阳和舞钢作为县级城

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因笔者调查的对象为

农村地区，而河南省农村地区经济整体上处于欠发

达状态，且３地的农村距市中心普遍较远，没有受到
其所在城市经济发展程度太大的影响，所以这３个
城市的农村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可以忽略

不计。

本研究把社区适应划分为经济适应、生活适应、

人际关系适应和心理适应４个维度。其中，经济适
应主要包括生产劳动的适应、搬迁前后对谋生手段

变化的适应、村民对目前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观满意

程度等；生活适应主要包括生活方式（出行、住房）、

日常活动、社区治安、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适应；人际

关系适应主要包括迁入新村村民之间的实际交往、

邻里关系和村民对此的主观感受等；心理适应主要

包括对新社区的认同度、住在社区的心理感受等。

调查由经过培训的社会学专业学生实施，采取“集

中填答问卷—当场完成—当场检验—当场回收”的

方式进行。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４００份，根据每个
城市迁村并居的试点数目和迁村的村民人数，最终

在３市发放的问卷数分别为：舞钢市１９０份，荥阳市
１１０份，郑州市１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３８４份，有效
问卷回收率为９６．０％，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社会统
计软件处理，样本基本构成情况见表１。

表１　样本基本情况（ｎ＝３８４）
变量 选项 百分比／％

性别
男性 ４６．４
女性 ５３．６

１５～３０岁 １８．０

年龄
３１～５０岁 ３９．６
５１～６０岁 ２１．４
６１～８３岁 ２１．０
小学及以下 ４７．４

文化程度
初中 ３３．１

高中及中专 １３．０
大专及以上 ６．５
未婚 ６．５
已婚 ８７．３

婚姻状况 离婚 １．０
丧偶 ５．２

　　二、调查结果分析

１．经济适应
调查显示，迁村并居后，在家庭年收入实际变化

情况方面，有 ７３．４％的村民认为收入变化不大，
１４１％的村民认为收入增加，仅有１２．５％的村民认
为收入减少。但是，在支出方面，有７１．９％的村民
表示现在的日常开销比过去增加很多，２６．８％的村
民表示差不多，仅有 １．３％的村民表示开销减少。
由此可见，家庭收入虽然没有很大变化，但日常开销

即生活成本大大增加，这无疑加重了村民的生活负

担，造成了村民对如今收入和经济条件的不满意。

其中，在选择“开销增加”的村民中，排名前３位的
支出 项 目 为 粮 食 开 销 （８７．２％）、蔬 菜 开 销
（８３５％）、水电燃气费开销（５３．８％）。迁村并居
前，村民可以通过种粮食蔬菜实现自给自足，门前打

口井便可取水，烧柴和麦秸秆就可以生火做饭，这些

都是免费的，而来到新社区后却什么都要购买，这对

于素来节俭的传统村民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在村民

的日常生活消费中，８４４％为粮食消费，７８．４％为蔬
菜消费，５５．７％为水电燃气费，４２．２％为教育支出，
３４６％为人情往来，２８４％为日用品。其中人情往
来占了不小的比重，说明村民在新社区仍然重视人

情和面子，以在重要节日相互馈赠资源和礼物来维

系人际关系。总的来说，村民对突然增加的生活开

销并不是很适应，并且在生活方式上仍保留着传统

农村的习俗。

２．生活适应
调查显示，迁村并居后，有５８．２％的村民表示

空闲时间增多，３３．７％的村民表示变化不大，８．１％
的村民表示空闲时间减少，而空闲时间增多的主要

原因在于没有土地，赋闲在家。对于闲暇时间的安

排，排在前３位的是看电视、与别人聊天、散步，比例
依次为３３．４％、２８．９％和２５．６％。新社区的公共配
套设施虽较为完善，新建了公共厕所、下水管道、路

灯、停车场、棋牌室、健身器材、医疗室、图书室、公共

广场等，但村民普遍反映对棋牌室、健身器材、图书

室、公共广场等设施的使用频率很少。既然村民的

闲暇时间比原来增多，不是没有时间去使用这些公

共设施，并且这些设施就在家门口，十分便利，为什

么村民在闲暇时间大多在各自家中看电视，或者与

周围的群体进行简单的互动交流，却很少使用这些

免费的公共设施呢？笔者认为，这与迁村并居前后

社区公共空间的变化有关。

“公共空间”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哈贝马斯意义

上的“公共领域”，在中国关于公共空间的探讨主要

是城市社会学对城市社区的研究。农村社区的公共

空间主要指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地进行各项活动和进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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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信息、思想交流的场所。过去，村民们习惯于聚集

在一起进行一些活动，如妇女聚在河边洗衣服，男人

聚在田间地头的空地上一起聊天，这种自愿地聚集

在一起活动的场所自然就成了乡村聚居中的公共空

间。而在新社区，河塘、田地等为村民所熟悉的场所

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陌生的棋牌室、图书室、健

身器材，这些新的充满现代气息的空间令村民感到

不习惯，因而他们可能也不情愿聚集在那里进行

活动。

３．人际关系适应
（１）对新社区人际交往圈（邻里、亲戚、交往）的

适应。调查显示，虽有７８．５％村民是与同村的人一
起搬进新社区的，即整村搬迁，但是仍为邻里关系的

只有２４．８％，即搬入新居后村民居住的相对位置发
生了改变，互动的对象多为新邻居，不过大家原来就

是一个村的，一起住了几十年，适应得很快；与亲戚

一起搬进新社区的村民占比为３０．５％，未一起搬迁
的原因在于原来就属于不同的村。搬入新社区后，

有２８．７％的村民表示跟原来相比现在与邻居的互
动减少了，６４．７％的村民表示差不多，互动减少的原
因并不是因为不熟悉，而是因为搬迁后村民的住房

面积普遍比原来小，串门不方便，而且各家都重新装

修过，家里比原来干净整齐，不好意思再去邻居家，

怕弄脏，会感觉到拘束，所以干脆各自待在家里。因

此，迁村并居后住房形式的变化无形中对村民之间

的交往产生了阻碍，村民的人际关系圈和交往频数

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不过整体上来说，村民比较

适应新社区的人际交往。

在“遇到急事会向谁借钱求助”选项上，有

７０１％的村民选择找亲戚帮忙，１６．２％的村民表示
会找现在的邻居帮忙，只有３．８％的村民表示会找
朋友帮忙；在“闲暇时交流沟通会找谁”选项上，有

８６％的村民表示会找以前的邻居，７３．０％的村民表
示会找现在的邻居，９．７％的村民表示会找亲戚，
４１％的村民表示会找朋友，３．２％的村民表示不与
人交流、独处，１．４％的村民表示以上情况都有。这
说明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仍是新社区村民的基本社

会关系，交往形式仍以初级交往为主，交往范围存在

一定的狭隘性，业缘关系不发达，新社区还没有完成

从传统农村社区向现代城镇社区的转变。在“迁居

新社区后人际关系的自我评估”选项中，有１０．７％
的村民表示感觉很好，７１．２％的村民表示比较好，
１５．４％的村民表示一般，只有２．６％的村民表示感
觉比较差，而自我感觉很差的为零，这反映出迁村并

居后由于空间变换的缘故，村民的人际交往网络正

在重构，不同村民对现有的人际交往的适应存在一

定程度的差异。

（２）集体活动的类型与参与度。调查显示，新
社区一般有广场舞、节日晚会、电影放映等集体性活

动，但是有５８．５％的村民表示一般不参加，３２９％
的村民表示心情好就去，仅有８．４％的村民表示一
般都参加。一般不愿参加的集体活动为广场舞，且

大部分为男性，他们表示“跳舞为女同志的活动，一

般男同志不宜参加”，但除了广场舞每天晚上都有

外，节日晚会和集体电影平均一个月一次或几个月

才有一次，频次很低。这一方面说明村民对于新社

区集体活动的参与度不高，另一方面也表明社区集

体活动太过单一，也没有固定性和周期性，无法满足

村民的需求。

４．心理适应
（１）对新社区的接受程度。从对新社区的接受

程度来看，有 ２１．１％的村民表示很喜欢新社区，
６４６％的村民表示对新社区感觉还好，１３．３％的村
民表示不喜欢，１．０％的村民表示很反感；从对外的
态度来看，有３１．０％的村民表示比较愿意向外人介
绍自己所居住的社区，５０．１％的村民表示无所谓，
１３．９％的村民表示很不愿意，这说明村民对社区的
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还不强。有些村民认为自己

“对社区不了解，没什么好介绍的”；有些村民则认

为这是社区管理人员的事情，与自己无关；有些人甚

至觉得“介绍”等于“炫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应

该安守本分。在遵守社区规定方面，有１３．０％的村
民表示一定会考虑，４３．７％的村民表示一般会考虑，
３７３％的村民表示不知道有什么规定，６．１％的村民
表示从不考虑，这反映村民普遍对社区规定持漠视

态度，社区规定还没有原先的村规有约束力，也说明

了在主观感情上部分社区村民对新社区还是不重视

和不接受的，社区的整合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２）居住在新社区的心理状态。迁居新社区
后，村民的心理状态总体良好，有５０％以上的村民
表示没有孤单、焦虑、压抑的心理情绪，因为大部分

是整村搬迁，周围多是原来熟悉的邻居，遇见烦心事

大家可以在一起聊天，能够相互开解和及时疏导，且

村民刚从农村搬进新社区，仍保有原先的乡土观念，

对生活的期望值并不是很高，不会与城市社区更好

的生活进行比较，只要能维持比较好的生活，心情都

很好。但也有近三成的村民表示偶尔会有孤单、焦

虑、压抑的感觉，其中感到焦虑、压抑的比例大于孤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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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原因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搬入新社区后日常开销

比原来大，而收入并没有明显增加，所以会感到经济

紧张，入不敷出，为生计发愁而感到焦虑。另外，新

社区的住房面积一般都没有原来的大，而且房前屋

后的绿地面积有所减少，出门便是水泥马路，与原来

那种亲近自然的生活相比会感到一定程度上的压

抑。只有１９．８％的村民表示住在新社区的心情是
“非常舒服”，６２．１％的村民表示“马马虎虎，还行”，
１６．５％的村民选择“有点别扭”，这说明整体上村民
在新社区居住的心情并不十分舒畅，而造成心理压

抑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三、影响迁村并居后村民社区适应

性的因素

　　１．性别、年龄、文化程度
经皮尔森卡方检验发现，新社区村民的性别、年

龄与在新社区的经济适应、生活适应、人际关系适和

总体适应情况之间的精确双侧检验值均大于００５，
表明它们之间无显著相关关系。

村民的文化程度与经济适应有较密切的关系

（精确双侧检验值 ＝０．００３＜０．０５），文化程度越高，
经济适应状况越好。从表１可以看出，新社区村民
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

８０．５％，这说明在新社区，村民即使拥有了新的身
份，却没有与之相符的文化素养，没有从根本上完成

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初中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

村民，比较及非常适应新社区生活的比例分别为

５０４％、４０．１％，而高中及中专学历的村民非常适应
新社区生活的比例高达７３．４％，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村民非常适应新社区生活的比例也达到了 ６０％。
这些次调查也表明，文化程度与对新社区总体的适

应情况也有相关关系（精确双侧检验值 ＝０．０１６＜
０．０５），在对新社区非常适应和比较适应方面，大专
及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最高，为７６．０％，且没有很
不适应的人；而在这个方面，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占

４４７％，且有２２１％的村民表示不适应。
２．收入状况
经济收入直接决定了村民在新社区中的生活质

量。总体来说，家庭收入越高，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

比重越小，当家庭年收入从不到１万元上升至５万
元及以上时，食品支出超过总支出一半家庭的比例

从６０．０％下降至１８．２％。当食品支出比重很高时，
村民的生活多维持在生存型消费的水平，还需为生

计发愁，生活质量也不会很高，相应的经济适应能力

也很弱。由于是失地搬迁后造成他们现在的生活困

境，所以他们很容易把责任归咎于新社区，对新社区

产生排斥心理。

收入状况与经济适应的相关性具体见表２。由
表２可知，当家庭年收入在１万元及以下时，６７．７％
的村民在经济方面感觉不太适应，７．９％的村民表示
感觉很不适应；而当家庭年收入在５万元及以上时，
不太适应的比例下降至１６．７％，并且没有很不适应
的村民。可见，随着年收入的增加，村民的经济适应

情况也在逐渐改善，收入状况与经济适应情况呈正

相关。总体来说，迁村并居后村民的经济适应状况

不太理想，不太适应和很不适应的村民占到了总调

查人数的５０４％，超过一半，而感觉非常适应的仅
占１．３％。
３．迁村形式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迁村并居形式可分为整村

搬迁和零散搬迁２种。整村搬迁指在迁村过程中原
来同村的村民以村为单位，集体迁入新社区；零散搬

迁指来自不同村庄的村民各自零散地搬入新社区。

迁村形式对村民在新社区的人际关系适应有重要影

响。表３显示，整村搬迁的村民，日常联系次数比迁
村前多或与迁村前一样所占的比例分别为６．８％、
７１．４％，均高于零散搬迁村民的比例；而零散搬迁的
村民，联系次数比原来少的比例高达５４．３％，超过
一半。原因在于整村搬迁能使村民原有的社会关系

网络和非正式制度（传统、习俗）较为完整地保存下

表２　收入状况与经济适应的相关性 （ｎ＝３８４）

收入状况
经济适应情况／％

非常适应 比较适应 不太适应 很不适应
卡方检验值

１万元及以下 ０．８ ２３．６ ６７．７ ７．９
１～２万 ３．２ ４８．４ ３８．７ ９．７
２～３万 ０．０ ６７．９ ２９．５ ２．６ χ２＝７０．３７３
３～４万 ２．５ ７７．５ ２０．０ ０．０ Ｓｉｇ．（２－ｓｉｄｅｄ）＝０．０００

５万元及以上 ０．０ ８３．３ １６．７ ０．０
合计 １．３ ４８．３ ４４．８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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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迁村形式与邻里关系的相关性 （ｎ＝３８４）

迁村形式
同原来比与邻居联系次数变化情况／％

比原来多 和原来一样 比原来少
卡方检验值

整村搬迁 ６．８ ７１．４ ２１．８
χ２＝３４．０８

零散搬迁 ３．７ ４２．０ ５４．３
Ｓｉｇ．（２－ｓｉｄｅｄ）＝０．０００

合计 ６．１ ６５．１ ２８．８

来，村民在搬迁后与周围群体的同质性强，分化程度

低，即使在新社区换了新邻居，但在原来的基础上重

拾旧的关系网络也相对容易；若是零散搬迁，则村民

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被瓦解，要想建立新的关系网

络必须重新经营，而周围又是来自不同村庄的个体，

村庄之间的异质性导致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性，重建

新的关系网络比较困难。由于农村社会实践主要是

基于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的信任，人与人之间的

行为能够产生预期，因而实践的社会风险相对较低。

搬入新社区的村民仍具有传统农村村民的实践逻

辑，在周围都是陌生人的情况下，没有了特殊性信任

做基础，实践中所冒风险会更大，这也为建立新的人

际关系增加了难度。

　　四、提升迁村并居村民社区适应能

力的对策建议

　　 当前河南省的迁村并居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
村民在迁入新社区后存在诸多方面的不适应，且由

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政策操作性较低，执行力度也不

够。笔者认为，为了改善迁村并居村民的生活状况，

提高迁村并居村民的社区适应能力，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着手。

１．避免行政力量的过度干预，真正关注村民的
利益诉求

在调查中，当被问到“政府在搬迁前是否征求

过您的意见”时，大部分村民表示，只是在村民大会

上象征性地通知了一下，大家只是知道要搬迁了，但

并没有决定权，也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只能被

动响应政府号召，选择搬迁。在迁村并居之前，村民

在生活上也会遇到困难，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把责

任归咎于政府，更不会埋怨政府。而在迁村并居后，

村民虽然也可以发表一些意见与建议，表达一下他

们的利益诉求，但是，他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没有

真正获得平等的权利，所以，他们会一直认为自己是

被政府所主导的，被行政力量牵着生活，他们生活中

遇到的麻烦是政府造成的，一旦遇见困难就会全部

归咎于政府。［５］由此可见，在没有充分与村民沟通

的情况下就盲目推行迁村并居，会违背村民的意愿，

带来不良后果。所以在迁村并居过程中，应该从村

民的利益出发，确保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

权，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实施迁村并居，在

新社区规划、建设、管理等过程中也要听取村民的意

见，积极引导村民参与，并充分考虑当地的传统习惯

和村民的生活方式，不能急功近利地强制搬迁，造成

“被上楼”的怪相。

２．帮助失地村民重新就业，保证其经济来源
经济状况是影响村民社区适应性的关键因素，

而充分就业则是保障其经济来源稳定的重要条件，

村民之所以对新社区感到诸多不适，究其根本还是

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使其能安身立命。新社区居住

的硬件条件虽然比原来的村庄优越，但村民在这里

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谋生手段，加上大部分失地村民

的文化素质不高，没有一技之长，难以充分参与市场

竞争，只能从事纯体力劳动，且多为临时工，劳动代

替性强，收入不稳定；而“４０”“５０”人员在年龄上处
于尴尬位置，受到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和排斥，一旦失

去土地，则很难找到工作。所以，新社区要依据当地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村各项产业，尤其是二、三产

业，积极招商引资，创办具有当地特色的乡镇企业，

吸纳因失地而失业的迁村农民劳动力，让其能够在

“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实现就地就业。另外，新社

区本身也可以作为吸纳农民劳动力的重要渠道，部

分村民可成为新社区的保安、保洁工、绿化工和园艺

工等，这些社区服务工作技术含量低，工作量适中，

相对较稳定且就在本社区内，村民较易接受。［６］

３．培养新社区村民的社区参与意识，促进公共
参与

社区参与主要包括动员参与和主动参与２种形
式。在缺少自治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村民们普遍缺

乏参与村内公共事务的热情。在缺少自治氛围的新

型社区中，村民的主动参与程度较低，主要表现为：

对新社区的公共设施利用率不高，对社区内的集体

事务漠不关心，对社区里现有的活动参与热情不高

等。村民搬入新社区后其日常的消遣也多局限于在

家看电视、散步、聊天等只与熟人互动的活动，这不

仅不利于新社区趣缘群体的形成，也不利于村民社

·９６·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４年

交网络的扩大、人际关系的拓宽。而主动参与模式

又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在现阶段，动员参与仍是通

往主动参与的必经之路，也是当前社区参与的主要

形式。［７］因此，迁村并居后的新社区应建立全面的

量化考核制度，对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事务的村民

予以鼓励和表彰，通过制度化的参与机制让村民知

晓参与的重要性，激发村民社区参与的热情，循序渐

进，逐步提高村民的主动参与意识，培养和提升其社

区参与能力。此外，还要通过开展形式多样、有针对

性的宣传教育活动、文化娱乐活动等，满足不同性

别、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爱好的村民的参与需求。

４．增加村民间的事缘型互动，重建熟人社区
根据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关于社区的定

义，社区是建立在血缘、地缘、情感和自然意志之上

的富有人情味和认同感的传统社会共同体。在原先

的乡土社会中，村民们“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关系

密切”，是一个具有人情味的熟人社会，因为村民有

共同的价值和传统，对村庄有着深厚的感情、强大的

向心力和强烈的归属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来

自外界的生存压力，逃避大环境下人际关系过于原

子化而带来的困境。但在迁村并居后，由于村民由

原先的传统社区搬入新型社区，尤其对那些非整村

搬迁的村民来说，不仅居住地变得陌生，而且周围的

邻里也变得疏离，建立在血缘、地缘、业缘基础上的

传统社会支持网络遭到瓦解，社区精神失落，社区的

人文区位意义在逐渐丧失，所以在新社区建设中，不

应一味重视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还要重视对社区

精神共同体的建设，使原子化的村民关系借助新的

纽带来增进团结，这个新纽带就是“事缘”。“事缘”

即社区村民由于共同参与某种关乎其共同利益的事

务而建立起来的紧密联系。在新社区建设中应以村

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为契机，倡导他们通过参与共

同关心的事务建立起亲密关系，变得相互熟悉，互帮

互助［７］，从而增强村民之间的信任感和凝聚力，建

立熟人社区。

　　五、结语

总之，从对河南省中部地区迁村并居典型试点

的调查来看，迁村并居后村民的社区适应状况总体

上不太理想，集中反映在经济适应和生活适应这２
个方面，虽然人际关系适应和心理适应状况相对较

好，但也存在一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成因主要来自

个体、家庭和社会３方面，其中个人文化程度、家庭
收入和迁村形式等对村民的社区适应都有着很大的

影响。

以迁村并居来推动农村的城镇化发展是当前较

为盛行的发展模式，然而现阶段的迁村并居工作，主

要把重点放在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致力于改善

道路、修建新房、建设新社区活动场所等物质方面的

工作，而对迁村主体———村民———发展层面的需求

关注不足，以至于村民在迁入新社区后存在着经济、

生活、人际交往和精神等诸多方面的不适应。本质

上来说，迁村并居不仅仅是居住形式的改变，更应该

是从乡村到城市的根本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也

将经历非农化和市民化的转变，而怎样使村民能够

顺利地实现角色转变，尽快适应新社区生活，在新社

区得到可持续发展，应当成为今后迁村并居工作的

重点。如果新社区建设只重形式而缺乏实质性的变

革，没有根据村民的利益去考虑农村的发展问题，那

么最后只能沦为缺乏实际意义的面子工程，并不能

解决农村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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